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
糖類分析儀主機規範
一、規格：

1. 測定方式：離子層析-電氣化學鍵測試法施行
2. 主機可設定測試型種：2種類（糖類型種、糖醇型種等，（含或更多））
3. 同支分析管柱至少可同時測試以下糖類並同時列印顯示該數據：
(1)乙醇
(2)麥芽糖
(3)蔗糖
(4)乳糖

4. 同支分析管柱至少可同時測試以下糖醇類並同時列印顯示該數據：

(1)肌糖

(2)赤蘚醇

(3)木糖醇

(4)阿拉伯糖醇

(5)山梨糖醇

5. 糖類可依照路徑（loop）不同，可選擇低濃度及高濃度測定範圍：
(1)低濃度可測定範圍最低或最高mg/L：
a.乙醇：0.2~4 g/L(或更低濃度)

b.蔗糖、麥芽糖：20.1~99 mg/L (或更低濃度)
c.果糖、乳糖：10.1~99 mg/L (或更低濃度)

(2)高濃度可測定範圍最低或最高mg/L濃度可測定範圍：

a.乙醇：5~29 g/L (高濃度)

b.葡萄糖：101~299 mg/L (高濃度)

c.果糖、乳糖：101~749 mg/L (高濃度)

d.蔗糖、麥芽糖：101~749 mg/L (高濃度)

(3)糖醇可測定型種：

a.肌糖、赤蘚醇：10.1~99 mg/L

b.木糖醇、阿拉伯糖醇、山梨糖醇、甘露、麥芽糖醇：10.1~199 mg/L
6. 反覆型：於校正濃度 C.V.值 5 %含以內
7. 檢樣的注入可手動的注入檢料以及依手動的閥切換方式進行
8. 檢樣的計量方式可以Loop Cut方式施行，1oop容量最小為10 µl或更小。
9. 校正方式：可同時進行校正三種(含)以上標準糖類或糖醇類進行校正，校正完後主機可以自行列印該數據。
10. 檢出部：須採用金電極脈沖電流測試法進行
11. 顯示方式：測試主機需為LCD顯示，方便使用者觀察。
12. 列印方式：測試主機需內建式感熱打印方式印出，方便使用者紀錄。

13. 輸出功率：最少具備以下方式一種

(1)模擬：0～1V
(2)數型：RS-232C

14. 電源: AC 110V, 60 Hz

15. 附件需具備
(1)注入用 1 mL 一次性注量器

(2)注射針

(3)檢樣環 (10μL)

(4)打印用紙 (2卷)

(5)除氣用成套注量器

(6)柱塞墊更換治具

(7)電源纜線

(8)比較電極

(9)飽和 kcl 溶液 

(10)成套電極研磨零件

(11)糖分析管柱

(12)保護管柱
二、廠商條件要求

1.投標時須附原廠型錄及中文規格說明書供審，中文規格說明書內容與順序需與規範相符，並應加蓋廠商圖章。

2.得標廠商於交貨時須負責現場管路、設備等安裝，並檢附原廠或合格實驗室之儀器測試報告及原廠操作及保養手冊。
3.得標廠商自交貨驗收合格日起負責保固1年，得標廠商在保固期間內，如非人為因素之損壞，應負責修護或零件更換，不含消耗品。

4.得標廠商須有提供2014原廠或臺灣代理商授權之售後維修能力和技術服務能力證明書，並須免費派員至買方指定地點實施操作教育訓練4小時及試機，並提供原廠儀器操作手冊1份，儀器中文操作手冊至少1份。

5.得標廠商交貨時須檢附海關進口證明及原廠出廠證明書，並為2014年需非大陸地區(包含零配件)生產之新品，以供驗收。
三、交貨期限：決標次日起60日內完成交貨，並完成功能測試及教育訓練等工作。
四、交貨地點：臺南區農業改良場(712臺南市新化區牧場70號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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